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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梳理 

《民事诉讼法》

（2021 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执行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1998 年

施行，2020 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国土

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

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

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

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

问题的通知》（2004）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查封、扣押、冻

结 财 产 的 规 定 》

（ 2005 年施行，

2020 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查封法院全部处

分标的物后轮候查

封的效力问题的批

复》（200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 的解释》

（2015 年施行，2022 修

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

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

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

题的批复》（2016）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

范》（20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处理

轮候查封效力相关问题的通

知》（2022） 

第一百零六条 

财产保全采取

查封、扣押、冻

结或者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法。

人民法院保全

财产后，应当立

即通知被保全

财产的人。 
财产已被查封、

冻结的，不得重

复查封、冻结。 

55．多份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金钱给付内

容的多个债权人分

别对同一被执行人

申请执行，各债权人

对执行标的物均无

担保物权的，按照执

行法院采取执行措

施的先后顺序受偿。 
多个债权人的债权

种类不同的，基于所

有权和担保物权而

享有的债权，优先于

金钱债权受偿。有多

个担保物权的，按照

各担保物权成立的

先后顺序清偿。 
一份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金钱给付内容

的多个债权人对同

一被执行人申请执

行，执行的财产不足

清偿全部债务的，各

债权人对执行标的

物均无担保物权的，

按照各债权比例受

偿。 
 
56．对参与被执行人

财产的具体分配，应

当由首先查封、扣押

或冻结的法院主持

十九、两个以上人民法

院对同一宗土地使用

权、房屋进行查封的，

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

部门为首先送达协助

执行通知书的人民法

院办理查封登记手续

后，对后来办理查封登

记的人民法院作轮候

查封登记，并书面告知

该土地使用权、房屋已

被其他人民法院查封

的事实及查封的有关

情况。 
  
二十、轮候查封登记的

顺序按照人民法院送

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

时间先后进行排列。查

封法院依法解除查封

的，排列在先的轮候查

封自动转为查封；查封

法院对查封的土地使

用权、房屋全部处理

的，排列在后的轮候查

封自动失效；查封法院

对查封的土地使用权、

房屋部分处理的，对剩

余部分，排列在后的轮

候查封自动转为查封。 
预查封的轮候登记参

照第十九条和本条第

第二十二条 查封、

扣押、冻结的财产灭

失或者毁损的，查

封、扣押、冻结的效

力及于该财产的替

代物、赔偿款。人民

法院应当及时作出

查封、扣押、冻结该

替代物、赔偿款的裁

定。 
 
第二十六条 对已被

人民法院查封、扣

押、冻结的财产，其

他人民法院可以进

行轮候查封、扣押、

冻结。查封、扣押、

冻结解除的，登记在

先的轮候查封、扣

押、冻结即自动生

效。 
其他人民法院对已

登记的财产进行轮

候查封、扣押、冻结

的，应当通知有关登

记机关协助进行轮

候登记，实施查封、

扣押、冻结的人民法

院应当允许其他人

民法院查阅有关文

书和记录。 
其他人民法院对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 
你院《关于查封法院

全部处分标的物后，

轮候查封的效力问

题的请示》（京高法

[2007]208 号）收悉。

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执行中查封、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

(法释[2004]15 号)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的

规定，轮候查封、扣

押、冻结自在先的查

封、扣押、冻结解除

时自动生效，故人民

法院对已查封、扣

押、冻结的全部财产

进行处分后，该财产

上的轮候查封自始

未产生查封、扣押、

冻结的效力。同时，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

第三十条的规定，人

民法院对已查封、扣

押、冻结的财产进行

拍卖、变卖或抵债

的，原查封、扣押、

冻结的效力消灭，人

民法院无需先行解

第五百零六条 被执行

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

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

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

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

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

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

配。 
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

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

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

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

主张优先受偿权。 
 
第五百零七条 申请参

与分配，申请人应当提交

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写明

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

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

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 
参与分配申请应当在执

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

的财产执行终结前提出。 
 
第五百零八条 参与分

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

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

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

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

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

与分配债权数额的比例

一、 执行过程中，应当由首

先查封、扣押、冻结（以下

简称查封）法院负责处分查

封财产。但已进入其他法院

执行程序的债权对查封财

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

优先权（该债权以下简称优

先债权），自首先查封之日

起已超过 60 日，且首先查

封法院就该查封财产尚未

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

卖程序的，优先债权执行法

院可以要求将该查封财产

移送执行。 
 
二、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要

求首先查封法院将查封财

产移送执行的，应当出具商

请移送执行函，并附确认优

先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及

案件情况说明。 
首先查封法院应当在收到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商请移

送执行函之日起 15 日内出

具移送执行函，将查封财产

移送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执

行，并告知当事人。 
移送执行函应当载明将查

封财产移送执行及首先查

封债权的相关情况等内容。 
 
三、 财产移送执行后，优先

376. 【轮候查封】 
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

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

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

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

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

冻结即自动生效。 
其他人民法院对已登记的财

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

的，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

协助进行轮候登记，实施查

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

当允许其他人民法院查阅有

关文书和记录。 
其他人民法院对没有登记的

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

结的，应当制作笔录，并经实

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

院执行人员及被执行人签

名，或者书面通知实施查封、

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被执

行人拒绝签名的，记入笔录。 
同一法院在不同案件中可以

对同一财产采取轮候查封、

扣押、冻结措施。 
 
377. 【轮候查封的期限起算】 
轮候查封、扣押、冻结不产生

正式查封、扣押、冻结的效

力，不需要续行轮候查封、扣

押、冻结。 
轮候查封、扣押、冻结自转为

一、轮候查封具有确保轮候查

封债权人能够取得首封债权人

从查封物变价款受偿后剩余部

分的作用。首封法院对查封物

处置变现后，首封债权人受偿

后变价款有剩余的，该剩余价

款属于轮候查封物的替代物，

轮候查封的效力应当及于该替

代物，即对于查封物变价款中

多于首封债权人应得数额部分

有正式查封的效力。轮候查封

债权人对该剩余价款有权主张

相应权利。  
二、轮候查封对于首封处置法

院有约束力。首封法院在所处

置的查封物有轮候查封的情况

下，对于查封物变价款清偿首

封债权人后的剩余部分，不能

径行返还被执行人，首封债权

人和被执行人也无权自行或协

商处理。首封法院有义务将相

关处置情况告知变价款处置前

已知的轮候查封法院，并将剩

余变价款移交给轮候查封法

院，由轮候查封法院依法处理；

轮候查封法院案件尚在诉讼程

序中的，应由首封处置法院予

以留存，待审判确定后依法处

理。  
三、首封处置法院在明知拍卖

标的物有轮候查封的情况下，

违反上述义务，径行将剩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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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首先查封、扣押、冻

结的法院所采取的

执行措施如系为执

行财产保全裁定，具

体分配应当在该院

案件审理终结后进

行。 

一款的规定办理。 有登记的财产进行

轮候查封、扣押、冻

结的，应当制作笔

录，并经实施查封、

扣押、冻结的人民法

院执行人员及被执

行人签字，或者书面

通知实施查封、扣

押、冻结的人民法

院。 
 
第二十七条 查封、

扣押、冻结期限届

满，人民法院未办理

延期手续的，查封、

扣押、冻结的效力消

灭。 
查封、扣押、冻结的

财产已经被执行拍

卖、变卖或者抵债

的，查封、扣押、冻

结的效力消灭。 

除该财产上的查封、

扣押、冻结，可直接

进行处分，有关单位

应当协助办理有关

财产权证照转移手

续。 

受偿。清偿后的剩余债

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

偿。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

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

请求人民法院执行。 
 
第五百零九条 多个债

权人对执行财产申请参

与分配的，执行法院应

当制作财产分配方案，

并送达各债权人和被执

行人。债权人或者被执行

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

应当自收到分配方案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

院提出书面异议。 
 
第五百一十一条 在执

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

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

的，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

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

意，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

执行人的执行，将执行案

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

人住所地人民法院。 
 
第五百一十四条 当事

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

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

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

行法院就执行变价所得

财产，在扣除执行费用及

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

对于普通债权，按照财

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

顺序清偿。 

债权执行法院在处分或继

续查封该财产时，可以持首

先查封法院移送执行函办

理相关手续。 
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对移送

的财产变价后，应当按照法

律规定的清偿顺序分配，并

将相关情况告知首先查封

法院。 
首先查封债权尚未经生效

法律文书确认的，应当按照

首先查封债权的清偿顺位，

预留相应份额。 

正式查封、扣押、冻结之日起

开始计算查封、扣押、冻结期

限。 
人民法院在办理轮候查封、

扣押、冻结措施时，可以在协

助执行通知书中载明轮候查

封、扣押、冻结转为正式查

封、扣押、冻结后的查封、扣

押、冻结期限。 
 
563. 【轮候查封之一】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对同一宗

土地使用权、房屋进行查封

的，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

门为首先送达协助执行通知

书的人民法院办理查封登记

手续后，对后来办理查封登

记的人民法院作轮候查封登

记，并书面告知该土地使用

权、房屋已被其他人民法院

查封的事实及查封的有关情

况。 
 
564. 【轮候查封之二】 
轮候查封登记的顺序按照人

民法院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

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列。查封

法院依法解除查封的，排列

在先的轮候查封自动转为查

封；查封法院对查封的土地

使用权、房屋全部处理的，排

列在后的轮候查封自动失

效；查封法院对查封的土地

使用权、房屋部分处理的，对

剩余部分，排列在后的轮候

查封自动转为查封。 
预查封的轮候登记参照本规

范第 563 条和本条第一款的

规定办理。 

价款退还被执行人的，构成执

行错误。 

 


